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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教 育 厅 

文件 

辽 宁 省 扶 贫 办 
中 共 辽 宁 省 委 统 战 部 
辽 宁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辽 宁 省 公 安 厅 
辽 宁 省 民 政 厅 
辽 宁 省 司 法 厅 
辽 宁 省 财 政 厅 
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辽 宁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
 

 
辽宁省教育厅等十部门关于转发《教育部等十部门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 
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、扶贫办、党委统战部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局、民政

辽教发„2020‟22 号 

 



 

- 2 - 

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： 

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，也是教育脱贫攻坚的决胜之

年，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。教

育部将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纳入厅局长“挂号项目”，重点推动

实施，确保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义务教育有保障。为进一

步落实《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

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基„2020‟5号）文件精神，

现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认真落实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 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

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履行政府控辍保学法定职责，健全政府

及有关部门、学校、家庭多方联控联保责任制，不断完善控辍保

学工作方案，构建义务教育持续有保障的长效机制。完善控辍保

学督导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，将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纳入地方

各级政府考核体系，作为对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考核的重要指

标。 

二、启动“清零行动”，全面起底清查 

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

育。各地要启动控辍保学“清零行动”，“一地一策”“一校一案”

“一生一策”，年底前基本完成控辍保学台账销号任务。坚持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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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辍、制度控辍，通过学籍系统转学、补建学籍、送教上门、实

地走访等方式，逐一核查，做到入门入户到人，准确真实地查出

学生的实际状态，做到底数清楚。对于新摸排出的未纳入控辍保

学工作台帐管理平台的辍学学生线索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先行线

下核查情况具体情况，准确掌握相关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户籍

地址和家庭地址、是否建档立卡、未实际就读的具体原因等信息，

并及时通过学籍系统“新增台账管理”功能录入人员信息。 

三、健全工作机制，保障残疾儿童入学权利 

各地要结合教育部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情况监测系统核查

结果，按照全覆盖、零拒绝的要求，逐一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

义务教育入学安置，建立入学安置工作台账，由就读（送教）学

校为学生建立学籍，纳入中小学生学籍系统统一管理，确保义务

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全部得到入学安置，做到“应读尽读”。 

 

 

 

辽宁省教育厅        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

 

 

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        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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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公安厅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民政厅 

 

 

 

辽宁省司法厅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财政厅 

 

 

 

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0 年 8月 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发布） 

 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辽宁省教育厅义务教育处拟文           2020年 8月 4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